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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民函〔2020〕49号 

 

 

各市民政局： 

现将《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提升流浪乞

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能力的通知》（民办发〔2020〕13 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各级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要高度重视人脸识别技术在

救助管理工作中的应用，健全完善寻亲工作机制，在充分运用全

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和全国救助寻亲网基础上，依托公安机关人

口户籍管理信息系统，综合运用人脸识别技术和 DNA信息库比对

手段，加强与“百度”“今日头条”等互联网新媒体公司合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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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所有入站人员中广泛应用人脸识别技术，认真开展流浪乞讨滞

留人员身份查询和甄别寻亲工作，提高寻亲成功率,切实做好滞留

人员寻亲返乡工作，不断提升救助管理服务水平。 

各级民政部门要积极争取财政部门支持，为救助管理机构配

备人脸识别器或摄像设备，加强业务技术培训，强化督促指导，

确保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取得实效。每年 12月 15日前，各市民政

局要将本年度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情况上报省厅社会事务处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民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 0年 4月 17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民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4月 20日印发 






















